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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

展认识的逐步提高，垃圾已经不

只是简单丢弃的概念。垃圾是人类生

产和生活过程中物流的重要环节，垃

圾收运处理的全过程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产生垃圾者需要支付相应

的垃圾处理费，这是市场经济规则的

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走向良性发展的前提。《国家环境

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到

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80%，所有县具有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能力⋯⋯要改革垃圾处理费

征收方式，加大征收力度，适度提高

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水平。

这反映出“十二五”时期国家对通过

改革垃圾处理收费提高垃圾处理水平

的意愿和决心。

     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

       需要生活垃圾收费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水平较低，从

总体上讲，生活垃圾处理还处于由堆

放到处理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垃

圾堆放现象普遍存在，垃圾处理场的

二次污染相当普遍。

现有的各种垃圾处理方式中，填

埋处理为主要处理方式，一方面，许

多地方缺乏可作为填埋场使用的土地

资源；另一方面，大部分填埋场为简

易填埋处理场或堆放场，造成严重的

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简易填埋处理场

或堆放场大多有以下特点：不能做到

及时覆盖；不具备完善的垃圾渗滤液

收集、排导和处理设施；没有完善的

填埋气体排导和处理设施。特别是填

埋场的渗滤液，许多填埋场还未能达

到达标排放。此外，垃圾焚烧处理有

待规范发展，焚烧烟气排放控制、飞

灰处理等还没有严格落实；堆肥处理

大都为静态露天堆肥，臭气和污水没

有得到严格的处理，堆肥质量缺乏有

效控制手段，我国的城市垃圾堆肥处

理正在经历停滞甚至萎缩的历程。

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只占全

国总人口40%左右，城市生活垃圾能

够得到及时清运，但处理水平仍然有

待提高。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率达到90.72%，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77.94％。全国657个设市城市

生活垃圾清运量1.58亿吨，有各类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628座，处理能力为38.8

万吨/日，实际集中处理量约为1.23亿

吨/年。在628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中，填埋场有498座，处理能力29.0

万吨/日，实际处理量为9598万吨/年；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有104座，处理能

力8.5万吨/日，实际处理量22317万吨

/年；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厂有11座，处

理能力0.55万吨/日，实际处理量为181

万吨/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进一步增

加，堆肥处理处于萎缩状态，卫生填

埋场处理场的数量和处理能力都在增

长中。按生活垃圾清运量统计分析，

填埋、堆肥和焚烧处理比例分别占

60.7%、2.5%（其中包括综合处理厂数

     探寻有效载体  
推进居民生活垃圾收费

□徐海云/文

当前大部分城市居住区还不具备推行生活垃圾直接计量收费的条件下，

通过水电等有效载体收取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是现实有效的；垃圾收费按照

部分垃圾收运处理成本设计是稳妥的，各地可根据城市垃圾处理水平和经济

发展水平制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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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投资水平长期过低，运营费用不足，历史欠账较大。

据)和14.7% ，其余为堆放和简易填埋

处理。

虽然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约

为50%，但真正达到无害化处理的比例

只有35%左右。大量城市生活垃圾露天

堆放或简易填埋处置，对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不仅占用土地、污染土地、

浪费资源与能源，而且还传播疾病，

影响环境卫生和居民健康。

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投

资水平长期过低，运营费用不足，历

史欠账较大。尽管自1998年以来，国

家加大了对环卫领域的资金投入，特

别是国债资金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新建了一批垃

圾处理场（厂），显著提高了我国垃

圾处理能力和实际处理水平。但横向

比较，1990-2010年，环卫设施固定资

产投资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

平均仅为2.2%左右，生活垃圾处理投

资占环卫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仍然

处于较低水平。由于长期投

入不足，出现了以下现象：

许多城市主要城区和城近郊

区环卫设施水平差别大；垃

圾堆放和垃圾处理、敞开收

运和密闭收运并存；建设水

平和运营水平脱节等。

此外，全国建制镇及县

城人口约为1.6亿，生活在农

村和小城镇的人口在8.5亿以

上。乡村和小城镇地区生活

垃圾收运及处理体系尚未建

立。大部分生活垃圾收集采

用敞开式收集，运输采用人

力车、农用车等非专用垃圾

车辆，处理主要采用就近堆

放、填坑填塘、露天焚烧、

简易填埋等方式。大量生活

垃圾露天堆放或简易填埋处

置，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生活垃圾处

理的根本矛盾是投入不足，由此延伸

可归纳为“三个矛盾、四个脱节”，

即：投入与需求的矛盾；市场化快速

发展与监管能力的矛盾；高标准与低

支付能力的矛盾；回收利用与末端处

理脱节；投资与建设脱节；建设与日

常运营脱节；日常运营与环保监督脱

节。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都需要大幅

度增加投入。

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有助于对生

活垃圾处理理性认识和促进资源化利

用。例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邻

避”矛盾越来越突出，部分居民要求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远离所在城

市，甚至提出越远越好，如何平衡这

样的矛盾，最终需要依靠生活垃圾

处理费用的约束来解决。对生活垃圾

处理的排放标准讨论中，不考虑费用

时，作为个体居民往往希望标准越高

越好，但当处理标准水平与居民生活

垃圾处理费用支出挂钩时，大多数人

自然就会达成共识，选择适宜标准水

平。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资源化

清洁利用的前提，但仅仅分类是不够

的，还需要支付资源化过程所需的全

部费用，因此生活垃圾分类程度和资

源化利用程度也同样会受到居民所能

够支付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的制约。

 居民收入差距大是生活垃圾

   收费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

生活垃圾收费的范围应包括生活

垃圾收集、清运和处理全过程的费用。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对居民均收取

了清洁费，收费水平多在2元/月·户

左右，主要用于居民区生活垃圾的收

集。生活垃圾清运费用基本由政府承

担，由于现有的财税制度制定时并没

有考虑垃圾处理的费用，且生活垃圾

处理费用受政府财力所限，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用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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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城市面临的问题。我国地

域广阔，经济水平差距较大，生活垃

圾处理的条件和水平也相差很大，生

活垃圾费特别是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差

别较大，不宜制定统一的收费水平，

各地区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制定相

应的收费标准。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

生活垃圾收费体系，且考虑到居民的

接受能力，垃圾收费的数额还不能按

照垃圾收运和处理的全成本核定，在

考虑到政府现有的承担水平基础上，

也就是考虑政府继续给予部分补贴的

条件下，可以随着居民承受能力的增

加，逐步减少政府补贴。

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包括运输费用

和处理处置费用，目前在不计投资折

旧的条件下，一般处理费用在50~150

元/吨（如果按照全成本计算，生活垃

圾处理全部费用在80~200元/吨）。在

雨量少、填埋场地条件较好、生活垃

圾运输距离短的地区，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费用在50元/吨左右；而对于采用

高标准焚烧处理，以及生活垃圾运输

距离长的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成

本在150元/吨左右（一些特大城市由

于运输距离远，生活垃圾处理成本要

超过200元/吨）。按人均垃圾日产量1

千克左右估算，相当于人均需付出垃

圾处理费17~50元/年，如按每户3人计

算，相当于50~120元/户·年。

发达国家垃圾收费支出约占人均收

入0.5%左右。例如，德国环境部2006年

报告指出，2003-2004年德国平均家庭

（按家庭人口4人计算）垃圾费支出为 

150~230欧元/年，相当3~5欧元/人·月。

根据瑞典废弃物协会（RVF）2000年

抽样调查显示，对于每个家庭在每星

期收集一次的条件下，生活垃圾费年

支出1100~120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

约折合0.125美元），对于拥有自己房

屋的住户，生活垃圾费约占房屋维护

费用的5%；对于多个家庭居住的住宅

楼，生活垃圾费约占房租的1~2%。美

国环境部统计显示，在美国部分实行

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社区，生活垃圾

费年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0.15~0.5%。

对照发达国家的垃圾费支付比

例，如果以生活垃圾费年支出占家庭

年收入的0.4%来计算我国垃圾费水

平，按人均年收入19000元计算（根据

国家统计局2011年1月公布的数据，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平均为19109元），理论上人均年垃

圾费支出可以达到76元，而我国2010 

年城市生活垃圾收费额只有7元左右，

只相当平均可支配收入的0.03%左右。

因此，相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

平，总体上是有能力支付一定数量垃

圾费用的。特别是对于经济相对发达

的地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处于中等

收入水平以上，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水

平存在较大上调空间。但是，我们也

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水

平差异是比较大的，所有城市都存在

相当多的低收入群体，对于低收入群

体，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水平的提高又

存在明显制约。

此外，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

生活垃圾乱倒乱放的高额处罚难以执

行，生活垃圾密闭化收集、容器化收

集、计量收费等实施也存在困难。例

如，台湾台北市2000年7月1日起实行

“专用垃圾袋”计量收费，垃圾袋售

价标准为0.5元台币/公升设定，对于不

使用专用垃圾袋者，可处1200~4500元

台币罚款；对于伪造“专用垃圾袋”

者处3~10万元台币罚款，并按次处

罚；检举未使用“专用垃圾袋”乱丢

垃圾或伪造“专用垃圾袋”者，可得

罚款额20%的奖金等。这些高额处罚是

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下水道

井盖还时常被盗的情况下，如果一个

10升“专用垃圾袋”值1元人民币，后

果如何可想而知。

    计量成本高是居民生活

  垃圾收费面临的主要障碍

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

原国家环保总局4部委于2002年6月

份联合发出《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  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

的通知》。虽然国家制定了垃圾收费

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

难，垃圾收费收缴率很低，根据统

计，2009年全国654座城市生活垃圾收

费总额为29.22亿元，折合每吨垃圾不

足20元。主要原因在于居民生活垃圾

收费缺少直接载体。经营性收费通常

需要计量收费，如水、电 、气、热，

计量收费是公平的标尺，但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因其现阶段难以计量或者说

计量成本太高，目前即使发达国家也

没有普遍采用计量收费，如根据德国

的统计，2005年居民垃圾收费方式

中涉及计量收费也只占26%，2006年

美国采用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社区占

26.3%。

从发达国家推行的垃圾计量收

费（大多采用通过垃圾桶体积计量，

少数采用重量计量）经验看，公寓式

住宅由于多住户同住一栋楼，使得对

住户垃圾计量收费的管理和监督困难

较大。我国的居住区大多为公寓式住

宅，人口密度大，设想实行按垃圾桶

计量收费存在两大障碍。首先每户需

要放置1个以上垃圾桶，现在的居住区

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垃圾桶；此外，

计量管理费用太高。发达国家由于实

行了垃圾分类，使得垃圾收运频率进

一步降低，一般1至2周对某一类垃圾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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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一次，以便降低垃圾收运成本。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日产日清，如果一

家一户实行每日计量，其管理费用将

是难以接受的（日常水费和电费现在

实行的按月计量或双月计量）。

比如配置收集计量管理人员必然

增加支出，这部分支出也应分担到垃

圾产生者。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费用分

析，以1000个居民配置一个收集计量

管理人员计算，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生

活垃圾0.5千克，配置收集计量管理人

员平均月支出为600~1500元，则相应

增加垃圾收费为40~100元/吨（见表

1）。显然即使配置收集计量管理人员

是临时工或农民工，配置收集计量管

理人员支出也是难以承受的。总之，

垃圾计量收费现阶段在我国推行还有

很大困难。

在垃圾收费没有收费直接载体

的情况下，需要借用外部载体（如家

庭、水、电等）来收取，这就需要国

家或地方出台相关法规，协调垃圾收

费与外部载体关系，明确不缴或欠缴

的处罚依据，才能提高并保证垃圾费

收缴率。垃圾收费虽然规定了

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但由于收

费环节多，收费成本高，使用

管理流程长，短时期内许多地

区还难以摆脱政府财政补助。

      居民生活垃圾收费

          需要有效载体

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成本

实际上也可看作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两部分组成。城市环卫基础设施是随着

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增大而增大，在某

种意义上讲，尽管某居住区可能在某一

时间内不产生垃圾，环境卫生的一些固

定费用也随着居住区的存在而发生；从

产生生活垃圾角度分析，居民之间产生

生活垃圾的特性可能不同，但产生量的

差别还不是太大。因此其可变成本占总

成本的比例较小。根据国外城市垃圾收

费的经验，结合我国城市居住区特点，

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区生活垃圾收费首

先需要收取固定成本部分，按照水、电

或者房屋面积等其它载体收取生活垃圾

处理费。

1、按户收费和按人口收费

按户收费和以前的居民清洁卫生

费用收费模式是一样的，按居住人口

收取垃圾费的实质同按户收费一样，

比按户收费稍合理，但管理较复杂，

收费成本高，收缴率低。

2、按居民住房面积收费

按照居民住房面积收取垃圾费是

许多发达国家在未推行垃圾计量收费

时采用较多的方式。瑞典《垃圾收集

和处置法》规定各城市负责生活垃圾

收费，费用由房屋财产所有者支付，

付费单直接给予房屋财产所有者，对

于由多个家庭居住的住宅楼，生活垃

圾费用按一定标准和比例，折合为每

平方米费用分配到房租中，付费时与

水费同时支付。瑞士积极推行“谁污

染谁付费”政策，每5公斤垃圾收取垃

圾处理费约为1.8瑞士法郎。苏黎世除

推行垃圾袋收费外，同时对于拥有住

房的居民还要根据房屋面积收取固定

的垃圾处理费（见表2），这些费用与

电费一起按季度缴纳，每年收费4次，

税费年底结算。

住宅区特别是具备完善物业管

理体系的住宅区，将垃圾费通过物业

管理费的形式收取具有较好的条件：

由于利用物业管理体系，垃圾收费的

管理成本较低；垃圾收费可以得到有

效的保障，收费稳定；在垃圾费没有

达到垃圾收运和处理全量成本的条件

下，比较公平合理；居民容易理解。

但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国也存在一些局

限性，如并非所有的居住区都实行物

业管理，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物业标

准差异大、收缴不规范等，这种方式

在普遍推行不动产税的基础上具有更

实用的推广意义。

3、按居民用电量收费

居民用电量和垃圾产生量也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尽管不同城市的人均

用电量不同，总体上，东部城市高于

西部城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经济

发达地区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据

用电量收取垃圾费的好处是有利于收

费管理，其缺点是由于用电量与垃圾

产生量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因而存在

一定的不公平性，此外，这种做法还

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协调。目前国外

表1 配置收集计量管理人员所需要费用增加分析

表2  瑞士苏黎世住房垃圾收费（2000年）

                           单位：瑞士法郎/年

住房间数 基本费 加6.5%税后

1 71.1 75.6

2 90.6 96.6

3 111.3 118.5

4 141 150.3

配置一个收集计量管理
人员所需月费用(元)

折合配置一个收集计量管
理人员所需日费用(元)

1000人平均每天收
集生活垃圾量(t)

折合于收集1吨垃圾
要增加的费用(元/t)

600 20.0 0.5 40.0

1200 40.0 0.5 80.0

1500 50.0 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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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哥伦比亚等。

4、按居民用水量收费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特定的家

庭，用水量和垃圾产生量具有较好的相

关性。据统计，1997年全国城市人均年

用水量为86.5吨，2009年城市人均年用

水量为64.5吨。不同城市的人均用水量

不同，总体上，东部城市高于西部城

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根据用水量收

取垃圾费的好处是便于收费管理，其缺

点是由于用水量与垃圾产生量不存在必

然的关系，因而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这种做法同样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协

调。台湾地区在2000年以前采用随自来

水费收取垃圾费的方法，台北市在水中

附加6.3元（台币）/吨作为居民生活垃

圾费。国外还有巴拿马等国家也将垃圾

费摊入水费中收取。

2005年8月以来，我国广东中山市

采用将垃圾费摊入水费的方式即“水

消费系数法”取得很好的效果，近5年

的实践表明，“水消费系数法”从根

本上解决了垃圾处理费收缴过程中的

“收缴率低”和“收费成本高”的难

题。这些年，中山市居民生活垃圾处

理费实际收缴率达97%，而收费成本仅

为1%。

       结论与建议

当前大部分城市居民居住区还不

具备推行生活垃圾直接计量收费的条

件下，通过水电等有效载体收取居民

生活垃圾处理费是现实有效的；垃圾

收费按照部分垃圾收运处理成本设计

是稳妥的，各地可根据城市垃圾处理

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收费标准。

实际居民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消费

水平直接相关，计量

收费有助于减少生活

垃圾，但也是有一定

限度的，不可能持续

减少。例如，韩国从

1995年引入生活垃圾

按袋收费机制，当年

人均日生活垃圾产生

量由1994年1.30千克

下降到1995年1.06千

克，下降约22%，以

后维持相对稳定。瑞

士苏黎世1993年开始

引入按袋收费，当年

生活垃圾产生量比上

一年下降约30%，以

后也维持相对稳定。

居民生活垃圾中

体积比例最大部分是

各类包装废弃物，随

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居民生活垃圾中增长

部分也是包装废弃物。可以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通过向包装产品生产者

收取包装垃圾处理费，用这笔费用促

进包装类垃圾回收利用，这对提高我

国生活垃圾处理与利用水平更具有现

实意义。

如德国在1989年前还没有形成

“谁污染谁负责”的制度，当时现

状为垃圾的产量越来越多，据估计

到2000年，垃圾堆放和填埋的处理

能力将达到极限，居民也强烈反对

修建更多的垃圾处理厂，后来经过

对垃圾的调查研究，发现垃圾中包

装材料占体积比50%以上，重量占

30%以上，可以通过回收可利用的

包装材料来减少垃圾量。因此，为

改变这一现状，德国在1991年6月12

日正式实施包装条例法。包装条例

规定：贸易及工业界对运输包装、

转换包装和销售包装的回收利用承担

义务。同时，该条例也为生产者和销

售者提供了委托第三者帮助履行这一

义务的可能性。该条例的实施一方面

促进了包装垃圾的分类收集、回收利

用和减量化，同时也为城市垃圾处理

开辟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德国双轨制

系统股份公司(Duales System)应运而

生，双轨制系统按照包装条例的规

定，负责在用户附近建立回收系统，

回收包装垃圾，并由此使销售者和生

产企业从他们各自应履行的义务中摆

脱出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20多

个国家建立了类似体系。

通过对包装产品征收一部分费用

作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补充以及促进

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更适合中国国

情，也比较合理，可充分体现生产者

责任延伸的精神。■

作者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

师。图为洞头县北岙镇白迭村首创的生态垃圾坞和地埋式垃圾桶。（邓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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